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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符王润 美编：陈海冰A10 关注资源税改革

一、本公告出台的背景
及意义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
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
〔2016〕53号），要求将大部分资源税
征收品目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
征”，省政府印发《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推进我省资源税改革的通知》（琼府
〔2016〕65号）确定了我省资源品目的
适用税率、征税对象以及计征方式。
为配合国务院和省政府做好资源税税
制改革特制定本公告。

二、资源税改革前后
征税对象的区别

原来的资源税征税对象为自采的
原矿（除了已改革的石油、天然气等品
目以外），此次资源税改革将部分矿产
品的征税对象调整为精矿（或金锭），
海盐的征税对象调整为海水晒制的氯
化钠初级产品，水资源的征税对象不
做调整。

三、地下水、矿泉水、地
热水的征税范围

地下水、矿泉水、地热水的征税范
围仍按《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调整部分资源税税率及开征海砂资源
税的通知》（琼府办〔2015〕114号）的
规定执行。

四、换算比和折算率的
确定方式

换算比：以精矿为征税对象的税
目，如果纳税人销售原矿，在计算应纳
资源税时，要用到换算比。换算比按
照如下方法确定：

如果本地区有可参照的精矿销售
价格（一般外销占三分之一以上），纳
税人销售（或者视同销售）其自采原
矿，可采用市场法将原矿销售额换算
为精矿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

精矿销售额=原矿销售额×换

算比
换算比=精矿单位售价÷（原矿

单位售价×选矿比）
选矿比=加工精矿耗用的原矿数

量÷精矿数量；或者
选矿比=精矿品位÷（加工精矿

耗用的原矿品位×选矿回收率）
选矿回收率为精矿中某有用组分

的质量占入选原矿中该有用组分质量
的百分比。本地区如缺乏原矿与精矿
等售价比较数据，可实行跨省协作加
以解决。

如果本地区精矿销售情况很少，
缺乏可参照的市场售价，纳税人销售
（或者视同销售）其自采原矿的，可采
用成本法公式计算换算比。

换算比=精矿平均销售额÷（精

矿平均销售额-加工环节的平均成
本-加工环节的平均利润）

上式中加工环节是指原矿加工为
精矿的环节；上式中加工环节的平均
成本包括相关的合法合理的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折算率：以原矿为征税对象的税
目，纳税人如果销售精矿，在计算应纳
资源税时，要用到折算率。折算率按
照如下方法确定：

如果本地区有可参照的原矿销
售价格（一般外销占三分之一以
上），纳税人销售（或者视同销售）其
自采原矿加工的精矿，可采用市场
法将精矿销售额折算为原矿销售额
计算缴纳资源税，即原矿销售额=精
矿销售额×折算率。其折算率计算

公式如下：
折算率=（原矿单位售价×选矿

比）÷精矿单位售价
选矿比=加工精矿耗用的原矿数

量÷精矿数量；或者
选矿比=精矿品位÷（加工精矿

耗用的原矿品位×选矿回收率）
如果本地区原矿销售情况很

少，缺乏可参照的市场售价，纳税人
销售（或者视同销售）其自采原矿加
工的精矿，可采用成本法公式计算折
算率：

折算率=（精矿平均销售额-加工
环节的平均成本-加工环节的平均利
润）÷精矿平均销售额×100%

上式中加工环节是指原矿加工为
精矿的环节；上式中加工环节的平均

成本包括相关的合法合理的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五、其他事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
的《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
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
〔2016〕53号），以及海南省人民政府
印发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
省资源税改革的通知》（琼府〔2016〕
65号）的规定，我省本次资源税改革
涉及铁矿石等资源品目共16个，之
前已经进行从价计征改革的石油、天
然气、煤炭、钼矿等不在本次改革范
围内，这些品目的征收管理仍按原规
定执行。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
资源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的政策解读

权威解读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
〔2016〕53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6〕54号）、《海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我省资源税改革的通
知》（琼府〔2016〕65号）有关文件的规
定和精神，现将我省资源税改革的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税对象

（一）矿产品征税对象包括原矿或
以自采原矿洗选加工的精矿或者选矿
产品。金矿征税对象为将自采原矿经
过选矿、冶炼加工形成的金锭。

（二）海盐的征税对象为海水晒制
的氯化钠初级产品，不包括提取地下
卤水晒制的盐。

（三）水资源的征税对象为开采的
地下水、地热水和矿泉水。

二、征收方式

我省资源税的征收方式为从价计
征和从量计征两种。

（一）实行从价计征改革的品目：
铁矿、金矿、钛锆矿、石英砂、海盐、高
岭土、石灰石。

（二）继续实行从量计征的品目：
粘土、砂石（包括河砂、海砂、其他石
类）、地下水、矿泉水、地热水、大理石、
花岗岩。

三、计税依据

（一）实行从价计征的品目，计税
依据为原矿、精矿（金矿为金锭，下同）
或氯化钠初级产品的销售额。

（二）实行从量计征的品目，计税
依据为原矿或精矿的销售数量（水资
源计税依据为销售和自采自用的数
量）。

（三）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应
税产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不包括增值税销项税额和
运杂费用。运杂费用是指应税产品
从坑口或洗选（加工）地到车站、码头
或购买方指定地点的运输费用、建设
基金以及随运销产生的装卸、仓储、
港杂费用。运杂费用应与销售额分
别核算，凡未取得相应凭据或不能与
销售额分别核算的，应当一并计征资
源税。

（四）对自采的普遍用于加工成工
业产成品对外销售，并且缺乏可参考
市场价格的矿产品（如石灰石），由省
地税局依据物价局等相关部门核定的
价格作为计税依据。

（五）对同一种应税产品，征税对
象为精矿的，纳税人销售原矿时，应将
原矿销售额换算为精矿销售额缴纳资
源税。计算公式为：精矿销售额＝原
矿销售额×换算比

征税对象为原矿的，纳税人销售
自采原矿加工的精矿，应将精矿销售
额折算为原矿销售额缴纳资源税。计
算公式为：原矿销售额＝精矿销售
额×折算率

（六）我省石英砂折算率暂定为
26.79%。

（七）换算比和折算率由省财政
厅、省地税局根据我省企业实际生产
销售情况适时制定。

四、税收优惠

（一）对依法在建筑物下、铁路

下、水体下通过充填开采方式采出
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 50%。充
填开采是指随着回采工作面的推
进，向采空区或离层带等空间充填
废石、尾矿、废渣、建筑废料以及专
用充填合格材料等采出矿产品的开
采方法。

（二）对实际开采年限在15年以
上的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资源，资
源税减征30%。衰竭期矿山是指剩
余可采储量下降到原设计可采储量的
20%（含）以下或剩余服务年限不超过
5年的矿山，以开采企业下属的单个
矿山为单位确定。

（三）在我省行政辖区内对自采自
用低品位矿、废石、尾矿（以下简称“低
废尾”）、废渣、废水、废气等物质中提
取的矿产品，免征资源税（不包含进口
及岛外运进的“低废尾”）。

1.纳税人从不符合本公告规定的
范围、认定条件和技术标准的“低废
尾”、废渣、废水、废气等物质中提取矿
产品的，不得享受优惠政策。（铁矿石、
钛锆矿、石灰石、金矿的“低废尾”技术
标准和认定条件参见《海南省铁、金、
钛锆矿及石灰石“低废尾”界定技术标
准和认定条件表》）

2.纳税人享受从“低废尾”、废渣、
废水、废气等物质中提取矿产品免征
资源税的，须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以
下资料进行减免税备案：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
表》；

（2）提供符合“低废尾”、废渣、废
水、废气界定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的
证明；

（3）纳税人还需提供利用“低废
尾”、废渣、废水、废气在财务核算、生
产工艺和堆放等具体操作上能够同应

税原矿明确区分的相关证明。
3.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

资源税优惠政策实施情况，海南省财
政厅、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将适时对“低
废尾”的技术标准和认定条件进行调
整和修订。

五、征收管理

（一）纳税环节和纳税地点
1.资源税在应税产品的销售或自

用环节计算缴纳。以自采原矿加工精
矿产品的，在原矿移送使用时不缴纳
资源税，在精矿销售或自用时缴纳资
源税。

2.纳税人以自采原矿加工金锭
的，在金锭销售或自用时缴纳资源
税。纳税人销售自采原矿或者其
自采原矿加工的金精矿、粗金，在
原矿移送使用时不缴纳资源税，在
原矿或者金精矿、粗金销售时缴纳
资源税。

3.以应税产品投资、分配、抵债、
赠与、以物易物等均视同销售，应依
照本公告有关规定计算缴纳资源
税。

4.纳税人应当向矿产品、水资源
的开采所在地或盐的生产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缴纳资源税。

（二）纳税申报期限
资源税以1个月为一期纳税的，

纳税申报期限为发生应税行为次月的
15日内。

（三）共伴生矿产的征免税的处理
为促进共伴生矿的综合利用，

纳税人开采销售共伴生矿，共伴生
矿与主矿产品销售额分开核算的，
对共伴生矿暂不计征资源税；没有
分开核算的，对共伴生矿按主矿产

品的税目和适用税率计征资源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以两种元素命名的税目，如钛锆
矿，钛、锆两种元素均为主矿产品。

六、其他规定

（一）纳税人用已纳资源税的应
税产品进一步加工应税产品销售
的，不再缴纳资源税。纳税人以未
税产品和已税产品混合销售或者
混合加工为应税产品销售的，应当
准确核算已税产品的购进金额，在
计算加工后的应税产品销售额时，
凭合法有效的凭证准予扣减已税
产品的购进金额，否则一并计算缴
纳资源税。

（二）纳税人在2016年 7月 1日
前开采原矿或以自采原矿加工精
矿，在2016年7月1日后销售的，按
本公告规定缴纳资源税；2016 年 7
月 1日前签订的销售应税产品的合
同，在 2016 年 7月 1日后收讫销售
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按
本公告规定缴纳资源税；在2016年
7月1日后销售的精矿（或金锭），其
所用原矿（或金精矿）如已按从量定
额的计征方式缴纳了资源税，并与
应税精矿（或金锭）分别核算的，不
再缴纳资源税。

（三）此前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
的，以本公告为准。

（四）本公告自2016年 7月1日
起执行。

特此公告。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
2016年7月25日

资源税申报
必须知道的4件事

一、自2016年8月1日起，资源税纳税人需
要前往主管地税机关办税服务厅重新进行资源
税税费种认定后，才能在办税大厅或网上办税服
务厅进行资源税申报。

二、自2016年8月1日起，全省启用新版资
源税申报表。

三、目前网报系统新版资源税申报模块正在
升级当中，8月6日可正常申报资源税。

四、在申报资源税过程中，如有疑问，请拨
打海南地税纳税服务热线12366、网上办税服
务厅技术支持电话 400-8888-363（省内）、
0898-66963863（省外）或0898-68572827（海
口地区）。

感谢您对海南地税工作的大力支持！

温馨提示

表中概念和定义：赤铁矿——化学成分为
Fe2O3、晶体属六方晶系的氧化物矿物。

磁铁矿——具有亚铁磁性的矿物，其富含四
氧化三铁(化学式为Fe3O4)。

金矿——指岩金矿。
钛锆矿——指钛铁矿、锆英石砂矿。
石灰石——指水泥用石灰岩、大理岩矿。
坡残积矿——残积+坡积，指风化剥蚀后残

留在原地残积物中未被搬运的铁矿石、以及风化
剥蚀后堆积在山坡和坡麓的堆积物中的铁矿石。

共伴生矿——指在同一矿区(或矿床)内存在
两种或多种符合工业指标，并具有小型以上规模
(含小型)的矿产。

脉石矿物——矿石中常常含有多种矿物，在
限定技术经济条件下，目前能利用的为矿石矿
物，目前无法利用的矿物称为脉石矿物。

品位——指矿石中有用元素或它的化合物
含量比率。含量愈大，品位愈高。

块段——指采矿工作中被开采坑道或层面
(台阶)切割而成的矿块。

分层厚度——指铁矿圈定划分矿层的限制
性指标，分层厚度越大允许带入矿层圈定的夹石
越多，矿石品位则贫化。分层厚度越小允许带入
矿层圈定的夹石越少，矿石品位越不易贫化。

TFe——指铁矿石全铁品位，包括氧化铁(化
学式Fe2O3)、氧化亚铁(化学式FeO)。

CaO——氧化钙，水泥原料石灰石矿主要有
益成分。

MgO——氧化镁，水泥原料石灰石矿中有害
成分。

SiO2——二氧化硅，水泥原料石灰石矿中有
害成分。

粒度——组成矿石的矿物或颗粒的大小的
度量。常指矿物或颗粒的直径。

生产勘探——是在地质勘探基础上，在近期
开采地段，与矿山生产相结合而进行的更准确查
明矿体形状、产状、矿石质量、品级分布，提高储
量可靠程度，保证采矿正常进行的勘探工作。

采准阶段——地下开采中指在完成开拓工
程的基础上,掘进巷道将阶段划分为矿块，在矿
块内凿岩、放矿等创造条件的采矿准备工作；露
天开采中指在完成开拓(剥离)工程的基础上,将
一定高度层面或台段划分为矿块，在矿块内穿
孔、爆破、放矿等创造条件的采矿准备工作。

露天水下船采方式——指滨海钛锆砂矿露
天采选船开采潜水面以下资源的开采方式。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

关于资源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
琼地税公告〔2016〕4号

政策文件

海南省铁、金、钛锆矿及
石灰石“低废尾”
界定技术标准和认定条件表

序号

1

2

3

4

矿种

铁矿

金矿

钛锆

矿

石灰

石

利用资

源名称

低品

位矿

废石

尾矿

低品

位矿

废石

尾矿

低品

位矿

废石

尾矿

低品

位矿

废石

尾矿

技术标准

赤铁矿TFe＜30%
当分层厚度＞8.0m，可以放宽到

TFe＜45%
手选坡残积矿TFe＜40%

磁铁矿TFe＜20%

采准的剥离物，TFe＜20%

经选矿排尾赤铁矿TFe＜25%
经选矿排尾磁铁矿TFe＜6%

1.00g/t≤块段品位＜2.00g/t

品位＜1.00g/t

原生矿品位＜0.50g/t

氧化矿品位＜0.30g/t
独立钛铁矿原矿松方品位＜9.2 kg/

m3

共伴生矿：锆英石原矿松方品位＜

0.92kg/m3、钛铁矿＜3.0kg/m3

共伴生矿：3.0kg/m3＜钛铁矿品位

＜5.0kg/m3、锆英石＜0.45kg/m3

钛铁矿松方品位＜2.5kg/m3、锆英

石品位＜0.45kg/m3

粒度＜0.019mm钛铁矿、锆英石与

脉石矿物混合体
CaO品位＜45%，

SiO2＜10%、MgO＜3.5%
当MgO≥3.5%、SiO2＜10%

或者SiO2≥10%、MgO＜3.5%时，

可以放宽到45%＜CaO品位＜48%

采准阶段的剥离物

非水泥用年产量＜3万吨的独立矿山

认定条件

1.采准阶段平均品位；

2.手选坡残积赤铁矿是指人

工为主。

排除其他用途采掘出的，在

限定的技术条件下，已不能再利

用的废弃物。

指定尾矿库独立存放状态

生产勘探块段平均品位＜

2.00g/t；或连续3个月以上入选

矿石平均品位＜2.00g/t。
排除其他用途采掘出的、在

限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已不能

再利用的废弃物。

指定尾矿库独立堆存状态。

1.以露天水下船采方式；

2.以机械物理分离；

3.独立或同体共(伴)生矿床。

水下船采初选就地排填矿坑的

废弃物。

不能分选的精选厂弃尾，

采准阶段层面(台段)连续取

样圈定的平均品位。

排除其他用途采掘出的、在

限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已不能

再利用的废弃物。
指定尾矿场地独立堆存状

态；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

资源税改革后，实行从价计征改革的品目包括铁矿、金矿、钛锆矿、石英砂等。图为昌江石碌铁矿鸟瞰图。 显煌 摄


